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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６６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

通知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３

人

，

实际参会

董事

１３

人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

如下决议

。

一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

董事会同意公司变更注册地址

，

由

：

广州市萝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学城彩频路

１１

号

Ａ

栋

６０１

，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６６３

；

变更至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９

号

华普广场西塔

２１

层

，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６２３

。

公司联系地址也相应的由

：

广州市萝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１１

号

Ａ

栋

６０１

，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６６３

；

变更至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９

号华普广场西塔

２１

层

，

邮政编

码

：

５１０６２３

。

二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一

）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

公司变更注册地址

，

公司章程应作相应修改

：

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五条

“

公司住所

：

广州市萝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１１

号

Ａ

栋

６０１

；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６６３

。”

现修改为

“

公司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９

号华普广场西塔

２１

层

；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６２３

。”

（

二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施工

资质部分内容变更的议案

》，

同意公司申报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的同时取消使用次数

相对较少

、

对公司经营业绩贡献较小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

公司经营范围

相应减少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

因此

，

公司章程应作相应修改

：

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水利水电工程

、

公路工程

、

市政工程

、

房屋建筑工程

、

机电安装工程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

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

、

隧道工程

、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

、

航道工程

、

电力工程施工以及固定式

、

移动式

启闭机等制造安装

，

水电开发

、

投资实业项目

、

对外投资

、

工程机械销售

。

承包境外水利水电

、

房屋建筑

、

公路

、

市政公用

、

机电安装

、

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起重机械制造

、

安装

、

维修

、

改造

。”

现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水利水电工程

、

公路工程

、

市政工程

、

房屋建

筑工程

、

机电安装工程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

隧道工程

、

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

安装工程

、

航道工程

、

电力工程施工以及固定式

、

移动式启闭机等制造安装

，

水电开发

、

投资实

业项目

、

对外投资

、

工程机械销售

。

承包境外水利水电

、

房屋建筑

、

公路

、

市政公用

、

机电安装

、

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起重机械制造

、

安装

、

维修

、

改造

。”

（

三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章程应作相应修改

：

１

、

原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条之

（

十三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现修改为

“

审议批准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累计金额占公司净资产

３０％

以上的投资

（

包括股权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

）；

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

累计金额占公司总资产

３０％

以上的资产处置

（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购买

、

出售

、

租赁

、

承包经营

、

委托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现修改为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

；”

（

十六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现修改为

“

审批金额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融资

；”

增加

：（

十七

）“

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

（

十八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２

、

原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一条之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现修改为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增加

：“（

六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

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

原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五条之

（

五

）“

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

项

。”

现修改为

“

证券发行

；”

增加

：“（

六

）

重大资产重组

；

（

七

）

股权激励

；

（

八

）

股份回购

；

（

九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

不含

日常关联交易

）

和对外担保

（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

（

十

）

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

、

会计估计变更

；

（

十一

）

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

十二

）

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

十三

）

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

原

“

公司应通过多种形式向中小投资者做好议案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

并在股东大会召开

前三个交易日内至少刊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

现修改为

“

公司应通过多种形式向中小投资者做好议案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

并在股东大

会召开前三个交易日内至少刊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

股东大会应当安排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日召开

，

且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投票结束时间

。”

４

、

原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六节第七十七条之

（

六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

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

现修改为

“

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

增加

：“（

七

）

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累计金额占公司净资产

３０％

以上

的投资

（

包括股权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

）；

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累计金额

占公司总资产

３０％

以上的资产处置

（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购买

、

出售

、

租赁

、

承包经营

、

委托

）；

（

八

）

金额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融资

；

（

九

）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

（

十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

５

、

原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三节第一百一十四条之

（

八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事项

；”

现修改为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或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

担保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

、

募集资金使用等事项

；”

６

、

原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三节第一百一十七条增加

“（

五

）

单项交易金额

、

连续十二个月内

累计发生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金额

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

，

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的关联交易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应作相应修改

：

１

、

原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二章第二条之

（

十三

）“

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

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

现修改为

“

审议批准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累计金额占公司净资产

３０％

以上的投资

（

包括股权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

）；

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

累计金额占公司总资产

３０％

以上的资产处置

（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购买

、

出售

、

租赁

、

承包经营

、

委托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现修改为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

；”

（

十五

）

审议批准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

；”

现修改为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七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

项

。”

现修改为

“

审批金额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融资

；”

增加

：（

十八

）“

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

（

十九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

项

。”

２

、

原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二章第三条之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现修改为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增加

：（

六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

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

原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九章第四十三条之

（

六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章

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

现修改为

“

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累计金额占公司净资产

３０％

以上

的投资

（

包括股权投资

、

固定资产投资

）；

涉及单项金额在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上

、

在一年内累计金额

占公司总资产

３０％

以上的资产处置

（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购买

、

出售

、

租赁

、

承包经营

、

委托

）；

增加

：“（

七

）

金额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融资

；

（

八

）

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

（

九

）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

（

十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

４

、

原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五十一条

“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现修改为

“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根据需要

，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服务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

，

应当安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互联网投票系

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

一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

过

２０％

的

；

（

二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３０％

的

；

（

三

）

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实物资产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

（

四

）

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

（

五

）

证券发行

；

（

六

）

重大资产重组

；

（

七

）

股权激励

；

（

八

）

股份回购

；

（

九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

不含

日常关联交易

）

和对外担保

（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

（

十

）

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

、

会计估计变更

；

（

十一

）

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

十二

）

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

十三

）

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

公司应通过多种形式向中小投资者做好议案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

并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三

个交易日内至少刊登一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

股东大会应当安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召开

，

且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投票结束时间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应作相应修改

：

１

、

原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第二章第三条之

（

十六

）“

按本规则第四条的规定

，

决定公司投资

、

担保

、

融资和资产处置事宜

；”

现修改为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或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

担保

、

委托理财

、

募集资金使用等事项

；”

（

十七

）“

决定单项交易金额或连续

１２

个月内多次累计同项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３

，

０００

万元

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５－５％

之间的关联交易

；”

现修改为

“

决定单项交易金额

、

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或与

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

，

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的关

联交易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中

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

，

董事会同意公司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于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融资租赁的议案

》；

为了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

降低过度依赖短期融资带来的财务风险

，

董事会同意公司

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银租赁公司

”）

申请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支付

Ф６３４０

ｍｍ

土压平衡式盾构施工设备

（

２

台

）

的设备购置款

，

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相关业务及签

订协议

。

本公司购买

Ф６３４０ｍｍ

土压平衡盾构施工设备

（

２

台

）

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

、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以自有资金购买

，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的供货方为盾

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实际合同价款

７

，

１５２

万元人民币

，

本公司已向供货

方支付

２

，

１００

万元设备购置款

，

董事会同意公司改变该设备购置款的支付方式

，

以合同价款

中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合同金额的比例约

７０％

）

向招银租赁公司申请融资租赁

，

以融资租

赁款支付该设备购置款

，

剩余的

５２

万元人民币设备购置款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供货方支

付

，

该融资租赁的租赁期限为

３

年

，

共计

６

期

，

租赁利率为

６．４５０５％

（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３％

），

放款后

，

从第三个月起支付第一期租金

（

含本金及租息

），

之后每半年支付一期租金

。

租

赁手续费为租赁金额的

１．２％

（

起租日前由承租人一次性支付

），

预付租金为租赁金额的

４．５％

（

起租日前由承租人一次性支付

，

用于抵扣最后一期租金

）。

租赁期限届满

，

公司按名义货价

（

４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

支付款项后

，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所有权归还公司

；

起租日为招银租赁公司

支付上述盾构施工设备价款之日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因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需要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

、

各种信贷证明及出具各种保

函数量也相应增加

、

部分银行的综合授信到期

，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如下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

信

：

１

、

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财富广场支行申请额度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２

、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申请额度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３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市东路支行申请额度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４

、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申请额度

６．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５

、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额度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６

、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支行申请额度

１６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７

、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行申请额度

７

亿元的综合授信

；

８

、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申请额度

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１３

票 赞 成

０

票 反 对

０

票 弃 权 审 议 通 过

《

关 于 为 全 资 子 公 司 提 供 担 保 的 议

案

》；

为保证罗定市城区堤防工程

ＢＴ

项目的顺利实施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晨

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于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广东水电二

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于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广东水电二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７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

会期半天

。

（

二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

三

）

现场会议地点

：

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

六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关于公司出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

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

（

二

）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三

）

审议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四

）

审议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五

）

审议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六

）

审议关于融资租赁的议案

；

（

七

）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

八

）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第

（

二

）

项议案的审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

一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受托出席者

须持授权委托书

、

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

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及地点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港口大道

３１２

号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

，

邮

政编码

：

５１１３４０

。

联系电话

：（

０２０

）

６１７７６６６６

，

联系传真

：（

０２０

）

８２６０７０９２

，

联系人

：

刘建浩

、

林广喜

。

附

：

授权委托书样本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

（

人

）

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若委托人没

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

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出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６

关于融资租赁的议案

７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８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如欲投票赞成议案

，

请在

“

赞成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

“

反

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特此公告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８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晨洲公

司

”）

组成的联合体与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政府签订了

《

罗定市城区堤防工程

ＢＴ

项目投资建设

与转让回购协议书

》，

双方约定以

ＢＴ

方式进行罗定市城区堤防工程

ＢＴ

项目的投融资和建

设

，

投融资总额约

１６

，

６００

万元

。

根据本公司与晨洲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

，

本公司负责该项

目的工程施工

，

晨洲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

。

为推进罗定市城区堤防工程

ＢＴ

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

，

晨洲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广东

省分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贷款

，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晨洲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期限自贷款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０

年

。

该担保事项需提交本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晨洲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

公司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９

号

２１０８

房

，

法定代表人宋光明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投资水利工程

、

市政工程

、

水务项目

；

机电安装

（

涉及许可证的项目除外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商

品除外

）。

目前

，

晨洲公司主营业务是与本公司组成联合体运营广东省水利

ＢＴ

项目

，

主要有

：

怀集

县县城防洪工程

ＢＴ

项目

、

罗定市城区堤防工程

ＢＴ

项目

、

高要市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

ＢＴ

项目

、

兴宁市城防及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ＢＴ

项目

、

揭阳市水利市政工程

ＢＴ

项目

、

汕头市大围

达标加固工程

ＢＴ

项目

、

遂溪县城市防洪工程

ＢＴ

项目

。

２

、

晨洲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３

、

晨洲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和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晨洲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表

单位

：

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５０

，

２６４

，

５９２．５６ ９７２

，

７４８

，

２２４．９８

负债总额

３９２

，

３５２

，

１７２．５４ ８６９

，

１８１

，

８００．５８

银行贷款总额

２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

，

９０６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６１

，

３５２

，

１７２．５４ ２０２

，

２７５

，

８００．５８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抵押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０ ０

净资产

５７

，

９１２

，

４２０．０２ ９４

，

６０７

，

１６９．７５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２

，

０４５

，

０２２．３７ －３

，

３４５

，

９９５．６２

净利润

－２

，

０４４

，

０６６．１２ －３

，

３０５

，

２５０．２７

晨洲公司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Ａ

级

。

三

、

该项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晨洲公司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良好

，

具有足够的债务清偿能力

，

董事

会同意公司为晨洲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信用担

保

。

该项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本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包括对全资子

公司海南新丰源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３０

万元人民币

、

欧投行

２

，

５００

万欧元贷款

；

与晨洲公司以对广东省怀集县县城防洪工程

ＢＴ

项目有权处分的应收账款

（

包

括该项目全部权益和收益

）

作为质押

，

为晨洲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亿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

总额为

６６

，

２１７

万元人民币

（

含本次担保

，

其中欧元与人民币的折算汇率

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的汇率

），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５．３１％

。

本公司全资

、

控股

子公司除晨洲公司存在上述对外担保外均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

本公司及全资

、

控股子公司

无逾期担保

、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1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三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２１９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等

注

：

本基金场内简称为

“

国投产业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３０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３

，

９６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６４９

，

９０８

，

４７３．８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２９

，

８３２．５７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６４９

，

９０８

，

４７３．８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２９

，

８３２．５７

合计

６５０

，

０３８

，

３０６．３７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９９３

，

３２３．４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１５％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注

：

（

１

）

本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基金资产支付

。

（

２

）

本基金本次募集基金份额场外有效净认购金额

（

不含认购利息

）

为

４５９

，

１２４

，

４７３．８０

元

，

场内有效净认购金额

（

不含认购利息

）

为

１９０

，

７８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销售机构

（

包括场内和场外的销售机构

）

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

成功

，

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

请投资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

之后

，

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和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查询

。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联

系方式发送认购确认单

。

（

２

）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

，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情况下

，

本基金在合同生效后

３

个月内开始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在确定上市交易的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３

个工

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

股票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42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天科技

"

或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会董事

9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

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收购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

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网址

：

www.sse.com.cn

）

的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投资设立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网址

：

www.sse.com.cn

）

的

《

江苏中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1-04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天科技股份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中天科技股份收购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四川中天丹琪

）

60%

股权

，

收购价格为

1500

万元人民币

。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一

、

交易概述

中天科技股份与四川中天丹琪股东四川丹琪电信科技有限公司

、

四川艾瑞天线有限公司

、

杨

德君

、

邝平莉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中天科技股份以现金方式收购上述

股东持有的四川中天丹琪

60%

股权

，

收购价格为

1500

万元

。

因本次交易收购方和出售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

规定

，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股权收购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二

、

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股权出转方

：

1

、

四川丹琪电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1529

万

法定地址

：

四川省仁寿县视高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

：

严伟

经营范围

：

自产自销市话通信电缆

、

电线电缆及电缆材料

；

销售光纤网络产品

、

通信设备

（

不

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

电子设备

、

科技信息产品

、

办公设备

、

机电产品

（

不含汽车

）、

建筑材料

；

承接

计算机网络工程

、

电信工程

。

2

、

四川艾瑞天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500

万

法定地址

：

仁寿县视高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

：

杨德君

经营范围

：

天线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销售通信器材

。（

以上项目不含法律

、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目

）。

3

、

姓名

：

杨德君

身份证号

：

510125196410242329

住所地址

：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紫瑞街

131

号

4

、

姓名

：

邝平莉

身份证号

：

510102197012255343

住所地址

：

成都市成华区双林北横路

129

号

2

幢

7

号

股权受让方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39139.1235

万元

注册地址

：

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主要经营范围

：

光纤

、

光缆

、

电缆材料及附件

、

有源器件

、

无源器件

、

数据电缆的制造与销售

，

光缆及电缆监测管理系统及网络工程设计

、

安装

、

施工

。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实业投资

，

通信及网络信息产

品的开发

。

三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

本次交易的标的

：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60%

股权

。

2

、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

注册地址

：

仁寿县视高镇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

：

严伟

成立时间

：

2006

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

RMB￥25, 000, 000

）

主营业务

：

主要从事光缆的生产制造与销售

。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北方亚事评报字

[2011]

第

245

号

"

评估报

告

，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经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后

，

纳入

评估范围的四川中天丹琪的资产总额为

2,456.7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99.37

万元

，

净资产为

2,

357.41

万元

；

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

2,600.05

万元

，

负债总额

99.37

万元

，

净资产为

2,500.68

万元

，

评估增值

143.27

万元

，

增值率为

6.08 %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

交易双方

：

出售方

：

四川丹琪电信科技有限公司

、

四川艾瑞天线有限公司

、

杨德君

、

邝平莉

收购方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

股权转让协议

》

签署日期

：

2011

年

12

月

13

日

3

、

交易标的

：

四川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

60%

股权

4

、

交易价格

：

1500

万元

5

、

交易结算方式

：

现金支付

6

、《

股权转让协议

》

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

经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

该

《

股权转让协议

》

已经生效

。

7

、

定价情况

：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北方亚事评报字

[2011]

第

245

号

"

评估报告

，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四川中天丹琪评估净资产为

2,500.68

万元

，

以

此为依据

，

经双方协商

，

四川中天丹琪

60%

股权转让价格为

1500

万元

。

五

、

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收购四川中天丹琪

60%

股权的资金全部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

四川中天丹琪聘请专职人员

，

在四川经营

、

办公

，

并独立核算

，

完全可以做到与股东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上的分开

。

六

、

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四川中天丹琪

60%

股权后

，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公司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产能布置

，

减少运输成本

，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与四川丹琪电信科技有限公司

、

四川艾瑞天线有限公司

、

杨德君

、

邝平莉签署的

《

股权

转让协议

》；

3

、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北方亚事评报字

[2011]

第

245

号

"

评估报告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4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投资标的名称

：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下简称

"

中天光伏技术

"

）

2

、

投资金额和比例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

占其总资本

100%

。

3

、

投资期限

：

长期投资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我国能源供应状况为煤炭比重过大

，

环境压力沉重

，

从能源资源

、

环境保护

、

供应能力和安全

的角度

，

如此高的能源需量

，

对我国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构成严重威胁

，

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能

源结构是绝对不可行的

。

我国的一次能源储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大约只有世界总储量的

10%

，

在大力提高能效的同时

，

积极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将是我国的必由之路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天科技股份

"

）

拟出资

10,000

万元

，

独资设立中天

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核准名为准

），

开发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屋顶发电系统

，

包括太

阳能光伏屋顶发电系统及相应的配套并网设施

，

通过并网售电取得收入和收益

。

中天光伏技术经营范围

：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

、

多元化合物薄膜太阳

能电池

、

组件

、

光伏发电

、

光伏应用产品的研究

、

制造

、

销售和售后服务

、

光伏并网发电

EPC

工程总

承包

（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

采购

、

施工安装

、

并网发电运行等

）（

经营范围以工商核定范围为准

）。

二

、

增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出 资 人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公司

企业类型

：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

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赵港村

法定代表人

：

薛济萍

经营范围

：

光纤

、

光缆

、

电线

、

电缆

、

导线及相关材料和附件

、

有源器件

、

无源器件及其他光电

子器件

、

通信设备

、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

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

海底光电缆的制造与销售

,

铝合金

、

镁

合金铸造技术开发及板

、

管

、

型材加工技术开发

，

光缆

、

电线

、

电缆

、

电缆监测管理系统

、

温度测量

设备及网络工程设计

、

安装

、

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

。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本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实业投资

,

通信及网络信息产品的

开发

。

近三年的主营业务

：

光纤

、

光缆生产

、

销售与服务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光伏技术经营范围

：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

、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

、

多元化合物薄膜太阳

能电池

、

组件

、

光伏发电

、

光伏应用产品的研究

、

制造

、

销售和售后服务

、

光伏并网发电

EPC

工程

总承包

（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

采购

、

施工安装

、

并网发电运行等

）（

经营范围以工商核定范围为

准

）。

出资方式

：

中天科技以现金出资

10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四

、

本次投资对上市的影响

1

、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

本次对中天光伏技术投资的资金均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

2

、

当前

，

光伏发电站组件及电池片价格持续下降

，

中天光伏技术项目建设成本有较大优势

，

同时得利于国家对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支持

，

此项目建成

，

能为上市公司带丰厚回报

。

五

、

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

、

光伏发电项目经营情况与国家对绿色能源政策方向有较大的关联

。

2

、

中天光伏技术在经营管理中需加强风险控制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26

证券简称：旭飞投资 公告编号：

2011-049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等相

结合方式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市吴中路

686

弄

3

号

楼

D

栋

9

楼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

会议由董

事长张浩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1

、

曹玉鸥女士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

表决结果

：

同意

：

7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

2

、

聘请王寅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表决结果

：

同意

：

7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

王寅简历

：

男

，

1982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

博士

。

2006

年至

2009

年

，

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

于

2009

年

5

月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

2009

年

4

月起在上海银润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任投资经理

；

2011

年

1

月起在银润

（

上海

）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任高级投资经理

；

2011

年

8

月份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获得

《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

2011

年

11

月起在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王寅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

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管人员聘任的意见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上午以

通讯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

7

人

，

参与表决

7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会议经审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一致通过聘请王寅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特对上述聘任高管人员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

、

经审查

，

王寅先生个人的履历等相关资料

，

未发现他们有

《

公司法

》

中规定不能担任

公司高管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

，

具备

了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

。

二

、

公司董事会对王寅先生的任职提名

、

推荐

、

审议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

：

雷星晖

、

赤玉乾

、

唐安

厦门旭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1-38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厦控股

"

，

持有本

公司股份

33,705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66%

）

通知

，

广厦控股持有的本公

司

4,500

万无限售流通股被解除质押登记

，

解除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特此公告

。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1-043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201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

目标单位按法规规定

，

正在

相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

该项工作正在正常进行中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0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发布

《

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盘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连续停牌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

，

直至相关事项

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

特此公告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直销账户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投资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

本公司

"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

本公司自

2011

年

12

月

14

日起新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

直销

账户

，

现将该直销账户基本信息公告如下

：

开户名称

：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账号

：

100698807510010002

开户银行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

1

、

本公司网址

：

www.chinanature.com.cn

2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6-4800

、

021－34064800

特此公告

。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4

日


